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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退回清冊-1
(報名費+保證金+停車費+學雜費+住宿費等…)

1

2

34
6 確定後即存檔

5 編輯受款人『身分證號』校內人士(教職員工)輸入員工編號，校外人士(含學生)輸入身分證號全碼
例：A123456789，若資料庫內有受款人資料時，輸入身分證號後，將游標移至受款人姓名欄即顯示

受款人姓名等資料，若無資料，先請出納組建立新受款人資料後再輸入受款人代碼帶出資料



2

收入退回清冊-2
(報名費+保證金+停車費+學雜費+住宿費等…)

可看到存檔完成的清冊，並可做修改、刪除、列印、轉檔及複製的功能
建議：已送審之清單不可點選「刪除」，

保留於請購系統中，提供付款、查詢作業使用



收入退回清冊-3  列印表單
(報名費+保證金+停車費+學雜費+住宿費等…)

92


